
 

— 1 — 

 
 
 

 
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
 

兰资环院〔2016〕212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
学生出入校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部门、各教学单位： 

现将《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入校门管理规定》

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 年 11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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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入校门管理规定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近年我院大门口虽实行

半封闭管理，并且每日有士官生配合保卫处执勤，但长期以来，

学生进出校门仍然存在自由散漫、态度蛮横、不服从管理的现象，

给学生管理和保卫工作带来较大难度，也给学生安全埋下一定隐

患。为使我院校门口管理更加顺畅、秩序更加井然、减少和杜绝

学生各类安全问题的发生，特制定此办法。请各系积极配合、严

格执行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二条  领导小组 

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入校门管理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副院长 

副组长：学生工作处处长、保卫处处长 

成  员：学生工作处、团委、保卫处、采矿工程系、地质工

程系、气象系、机电工程系、水电工程系、信息工程系、冶金工

程系、测绘与地理信息系、应用化工系、民族工艺系、财经商贸

系 

第三章  监督管理 

第二条  在校所有学生必须自觉遵守学院大门开放出入时

间，即：周一至周五：中午：11：40—14：30；下午：16：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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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20：00；周六：6：30—22：00；周日：6：30—20：00，其他

时间不得随意进出。 

第三条  学生须遵守《学院学生请销假制度》，周一至周五

上课期间学生出入校门一律凭所在系必须加盖系公章的请假条，

一式两份（所在系、学生各一份），出校门时学生主动交保安查

验，查验后由学生保管，返校时出示请假条进入校园，无公章按

无效请假条处理，不予出校门。 

第四条  对于不在校门开放时间，尤其是在夜间 22:00 以后

（晚归）进入校园的学生，必须携带学生证或校园一卡通配合检

查登记后方可进入；若未携带者则必须由该系年级辅导员或系总

值班人员亲自到门卫处核实学生身份，如若属实则领回校内并做

相应批评教育，晚归原因须于次日报学生工作处汇总；每学期晚

归两次以上者，所在系需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学期综合素质测评、

纪律处分等做相应处理，并计入大学生诚信档案。 

第五条  结合学生管理补充规定（兰资环院〔2011〕149 号），

若发现在校外饮酒后进入校门的学生，按规定严肃处理；若发现

与校内、外社会人员在校外饮酒后返回学校的学生，做同样处理，

情节严重而寻衅滋事者从严处理本校学生，处理结果须于次日报

学生工作处，校内社会人员核实身份后由学院相关职能部门予以

教育或处理。 

第六条  如遇学生因不服从管理规定或要求、态度恶劣、寻

衅滋事，与保卫人员、执勤士官生主动发生矛盾和冲突者，从严

处理。 

第七条  严禁本校学生带领社会闲杂人等进入学校公寓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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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室、图书馆等重点场所或留宿，如发生盗窃、伤害他人等安全

事故，则追究学生及相应辅导员、班主任的主要责任。 

第八条  夜间 22:00 以后，除遇学生突发疾病、意外受伤或

其他安全事件，报院系总值班后由学院统一派车陪同送往医院的

指定学生外，其余学生一律不予外出校门，特殊情况需由学生所

在系部办理请假手续后带领方可出门。 

第九条  学生亲属驾驶社会车辆欲来校探望时，须先由学生

持本人有效证件（身份证、学生证或校园一卡通）在学院大门口

进行确认，认无误后其亲属方可进入校园进行探望。学生亲属必

须在保卫处登记报备探望对象姓名、班级、宿舍号、联系方式等

信息。 

第十条  严禁学生与辅导员、班主任在校内外喝酒，学生工

作管理人员应严格遵守学院相关管理考核办法，若发现则按规定

作相应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 各系值班人员（包括辅导员、班主任）应加强周

末和节假日期间重点时段在校门口的检查和管理，有效预防和及

时处理各类突发安全事件的发生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二条 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，本办法由学生工作

处、保卫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月 17日印发 

 


